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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黄乔）7月29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南川区法院获悉，日前，该院对
一起2岁孩子骑路人三轮车玩耍引发的财产
损害赔偿纠纷案宣判，根据《民法典》相关条
款，最终判决孩子的监护人母亲承担相应赔偿
责任。

去年12月，冯某的电动车及三轮车停放于
小区车位处被人损坏，他赶紧报了警。

经民警到现场核实发现，原来邓某将自己
的一辆三轮车停放在人行道上，但未将钥匙取
走。随后，路人金某2岁半的孩子小明（化名）跑
去骑邓某的三轮车玩耍时，撞坏了冯某的电动
车及三轮车。

当天，民警组织调解达成了协议，由邓某和
金某赔偿原告电动车及三轮车的维修费，事后
邓某按协议约定履行了赔偿义务，但金某却一
直不愿按调解协议履行赔付义务。为此，冯某
以金某为被告起诉至法院要求二人支付维修费
及折旧费等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七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
成同一损害，能够确认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
相应的责任；难以确认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
责任。”第一千二百一十二条：“未经允许驾驶
他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机
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
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

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本章另有规
定的除外。”

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本案的实际
侵权人系三轮车所有人邓某及案外人小明，且
案外人小明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
邓某对本次事故承担次要责任。

又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八
十八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
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
责任。”案外人小明对外侵权，应当由其监护人
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其母亲金某应当作为监护
人对被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邓某已经向原告
赔付了损失，法院也不再另行追加邓某为另一
被告参加诉讼。据此，法院最终判决小明的母
亲金某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两岁孩子骑路人三轮车玩耍引发事故
责任由谁承担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鄢
钧丹）近日，两江新区康美街道九曲河社区远
洋九公子小区居民向12345热线反映，位于
该小区南门的一条双向四车道的道路修好一
年多了，却仍未正式开通，仅开放一侧的道路
供居民出行，时常引发交通堵塞和车辆擦
挂。此外，正对小区南门的道路中间被隔离
带阻隔，未设置人行通道，导致许多居民不得
不采用翻越隔离带的方式出行，这不仅给周
围住户带来了极大困扰，其中也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对此，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7月27日下午，记者来到该住宅小区，
发现目前远洋九公子小区南门正对的这条
道路长约1公里左右，上通礼嘉儿童医院，
下接九曲河轻轨沿线，道路中间由一条完整
的防护栏阻隔区分出双向车道，其中并未设
置车辆掉头的位置以及行人通道。记者看
到，目前整条道路基本已完成修建却仍未正
式投入使用，一侧的入口处由道闸以及一些
石块阻拦通行。

同时，记者打开手机用地图查看，发现
这条路仍显示在建，没有命名，一旁已修好
并连通该条路的名字为礼洁路。

通过走访，记者还发现，当前该道路一
侧仍处于封路状态车辆不予通行，但为了进
出方便，开放了靠近小区一侧的单向车道，
来往车辆可以通过此出入小区车库。附近

的居民表示，这条路已成为他们出行的主要
通道，但原本为单行道的马路却摇身一变成
为了“双向车道”。

也就是说，由于单向路、双向用，加之沿
街一些商铺为了方便就直接把车停在路边，
导致该段马路时常发生堵塞和车辆擦挂现
象，这让住户们苦不堪言。

除此之外，正对小区南门的道路被防护
栏阻隔，行人只得另辟蹊径，跨栏而行，而对
面是正在修建的是九曲河学校，预计将于明
年9月开学。“现在越来越多的业主入住，后
面学校开学了，这样翻翻越栏杆才能过马路
真的很危险。”小区居民吴女士告诉记者，小
区最早一批业主接房的时间是在2019年的
12月，那时这条路就快修好了，大概是在去
年上半年差不多就竣工了。同时，该路段的
路灯也还未投入使用，这也给大家在夜间出
行造成了极大不便。

这段道路到底该由谁管？问题又由谁
来解决？成了小区居民们最关心的事。

“现在没有一个部门在管，我们也不知
道问题到底卡在了哪里。”居民李先生说道。

记者走访附近居民了解到，目前这条道
路仍在小区物业管理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道路至今也还没有交付给当地市政进行管
理，而物业方面由于管理能力有限，也无法处
理这些问题；另一方面，由于道路尚未交付，
交警等部门也无法对该段道路进行管理。

居民邹先生还向记者说道，自己曾向康
美街道办事处反映过，了解到今年6月康美
街道已成立筹备组来管理该片区，但由于时
间较短，对具体情况不熟悉正在了解之中，

给居民的回复是已经登记上报并会持续关
注。

“当前该道路属于两江新区市政管理局
的管辖范畴，道路的开放通行需要由市政方
面做出决策指示，物业没有权利做决定是否
开行，我们已将情况向上反馈，尚未得到具
体通知。”远洋九公子物业管理中心工作人
员向记者回复到。

随后，记者致电了两江新区市政管理
局，工作人员表示，该工程由重庆渝高新兴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因规划验收未通
过，目前该路段仍在施工整改中，暂无法移
交城市管理部门，具体问题也可向项目建设
方和建设局核实情况。

两江新区建设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渝高新兴公司回复目前该工程已基
本完成主体施工，目前正在进行工程验收及
相关移交手续办理工作，原计划于7月前正
式交付通车，但受整改影响，时间有所推
迟。对此，7月28日，两江新区管委会还进
行了专题研究和部署，针对该区有类似情况
的正在验收移交的道路，要求相关部门加快
验收和移交的进度，预计8月底之前完成移
交，全线开通。

对于居民提出的道路已经建好以及隔
离带阻隔等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这条路
看似已经建好，但其中一段有上跨高速路桥
梁通过，施工有一定难度。此外，交巡警认
为该路段坡度较大，来往车辆车速较快，出
于安全的考虑，暂未在隔离带中间设置开口
供行人过马路，但将按规定设置人行过街的
设施。

道路修好一年多 为何迟迟不正式通行
有关部门回应：预计8月底之前全线开通

□本报记者 陈波 崔曜

“为民办实事就该立即整改！为啥群众家
里被雨水淹了那么久都没有动静？”当一连串的
群众反映，频繁地汇集到重庆市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时，不少人都以为这是一场重大突

发事件。
重庆日报记者实地多方调查后，却发现看似

曲折的事情背后，只是因为沟通不畅造成的误判
和误解。目前，系列应急工程已开建。

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既需要拿出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态度和措施，更需要相关部

门秉持及时跟进、高度透明的原则，向群众和社
会及时通报解决进展，答疑解惑。

尽管事情经过一系列波折后最终圆满解
决，但发生在两江新区鸳鸯街道金谷社区逸翠
庄园君玺小区的这件事，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仍
值得总结。

山坡雨水倒灌居民小区 各方协调紧急开建拦水渠

一场因信息沟通不畅引发的投诉圆满解决

发生在逸翠庄园君玺小区的事得到了相对圆满解决，但其
中呈现出来的问题值得总结。

假设，两江新区鸳鸯街道和金谷社区，在进行每一次现场处
置和结果时都及时通报，或干脆邀请业主代表共同参与进来。
这样在处置的每一个环节中都有群众参与，那么大家就不会有
后来的不满情绪。

社区的事，居民说了算。尤其是涉及到居民关切的重大利
益事件，让居民代表充分参与社区决策和推动过程，群众与政府
之间就有了信息通达的桥梁，这对于调动居民参与自治具有重
大意义。

总而言之，为群众办实事，要办实、办好，让群众知晓、参与，
多听群众意见，随时通报工作进展，解释化解误会，最终体现共
建共治共享。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7月开始，重庆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就频繁接到同一投诉信息，称“陡溪生
态园‘山洪倒灌’造成附近居民家中被淹”。

“洪水”“倒灌”“家中被淹”，适逢汛
期，这些关键词引起了重庆日报的关注。
7月20日开始，重庆日报记者开始与附近
居民接触，随后赶赴实地调查采访。

“在我们眼里，这就是洪灾了。”7月
21日上午，在两江新区鸳鸯街道金谷社区
逸翠庄园君玺小区，业主张庆指着自己家
中尚未完全清除的淤泥深叹一口气。

张庆介绍，7月7日晚一场大暴雨后，
他家后院因紧靠陡溪生态园山坡，坡上雨
水形成的水流涌进了整个院子以及室内。

当时拍下的视频显示，浑黄的水流沿
着山体倾泻而下，在后院铁栅栏外聚集成
一个约十平米的水洼，最后水洼积满水后
穿过铁栅栏倒灌进张庆的后院。

因山体与后院大约有3米落差，这道
水流形成了规模不小的瀑布状水带，视频
中甚至还有类似瀑布的水流声。

7月11日，暴雨再一次形成的水流，倒
灌进张庆家后院，最高水位在20厘米左右。

“那两次水势确实非常严重。”在随后
对该小区物业的采访中，家利物业（重庆）

公司客户中心主任白艳红证实了此事。
白艳红展示的当时现场照片和视频显

示，水流倒灌进张庆家后院，淹没其室内一
楼后，再从大门前冲入小区道路，甚至冲到
了十几米外正对面的小区住户室内。

至记者采访时，张庆家后院还遗留着
大量当时试图堵水的沙袋，室内也仍有未
清理的淤泥。

更令物业后怕的是，小区的一个强电
井，就位于张庆后院，当院内大量积水后，
极易出现漏电事故。

暴雨导致山坡水流涌进居民住宅

记者随后实地采访该小区物业，发现
早在2020年7月24日，该小区物业就向渝
北区鸳鸯街道金谷社区发过一份名为《关
于陡溪生态园泄洪通道安全隐患事宜》的
函，称“收到40多户业主联名反映山体排
水需政府彻底治理，杜绝安全隐患……”

今年5月8日和7月15日，物业又两
次向金谷社区发函，并“抄送两江新区鸳
鸯街道物业科”。

看到这些，业主情绪较为激动，认为
这是相关部门“不作为”的表现。

事实真是如此吗？重庆日报记者随
后进行延伸调查。

在渝北区鸳鸯街道金谷社区，记者与
小区业主代表一起找到了社区副主任郭
鸿亮。

郭鸿亮表示小区业主住宅被淹一事
的确属实，但坚决否认金谷社区业主所猜
测的“不作为”。

经反复沟通，郭鸿亮掏出手机中保存
的照片向记者展示，每一次暴雨导致水
情，社区均派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记者注意到，这些照片的出现，令现

场业主代表非常惊讶。
随后记者根据该社区单独提供的照

片及相关文件，理出一条该社区处置该事
件时间线：

5月3日上午，金谷社区值班人员到
达现场与物业公司一起排除隐患、设立警
示牌、清扫消杀，并上报鸳鸯街道值班室。

5月6日下午，金谷社区党委书记带
队再次前往现场处置，要求物业公司加强
防护和及时清扫处理，确保不发生传染性
疾病，同时对有安全隐患地段派人值班值
守和设立警戒标识，并再次将情况上报应
急办。

5月7日上午，金谷社区会同该区规
资局、街道应急办、园林公司、南疆地质
队、逸翠庄园物业联合对现场进行查看，
并提出三点处置要求：一加强小区内自身
环境清扫处理和清淤工作；二安排保安人
员加强巡逻和安全提醒工作；三在没有完

全解除危情前做好应急方案。
6月17日下午，金谷社区联合园林公

司对现场进行了清理和疏通，确保雨水来
临之际能顺利排水。

7月1日，金谷社区工作人员再次巡
查现场。

7月8日上午，因该小区现场出现洪
灾情况造成部分业主家中受损，社区组织
工作人员和物业第一时间开展自救。街
道党工委书记、副书记一行现场查看，并
要求园林公司做好防汛应急工作。

7月12日上午，两江新区管委会副主
任李洁带领街道、城管局一行到现场了解
情况，要求街道做好应急措施，做好居民
受损情况统计，社区加强巡查报告，一定
要将居民的损失减少，不出安全事故。

7月12日下午，两江新区管委会副主
任秦淑斌带领街道办、应急办一行到现场
了解情况，并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彻底解

决居民实际困难。
……
截至7月12日，金谷社区、鸳鸯街道

乃至两江新区管委会和相关部门，均在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并及时处置了逸翠庄园
君玺小区发生的洪水倒灌。

甚至更早的6月18日，鸳鸯街道办事
处就向两江新区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水
利管护中心，发出了编号为鸳鸯街道函
[2021]52号名为《关于逸翠庄园四期存在
安全隐患的函》。

郭鸿亮向业主代表解释，实际上详细
整改方案一个月前已制定，但因涉及整改
资金变动后需要重新进行程序审核，但业
主情绪愈发激动，称“这就是找理由推诿”。

为查证真相，记者联系上鸳鸯街道办
事处应急办主任胡晓云，而他的到来带给
了业主一个更加意外的消息：

整治逸翠庄园四期安全隐患的工程，
已经于7月21日当天早晨7点开工。

这也就意味着，就在记者实地采访期
间，整治工程已经启动，但所有业主和物
业均不知情。

相关部门持续两月推进处置，居民却不知情

过于戏剧化的转变，令业主张庆难以
接受，直至看到当天开工现场挖掘机的工
作视频时，仍坚称“这是因为记者的到来
才临时安排的事”。

为廓清这一事实，记者与业主代表又
前往负责鸳鸯街道辖区负责清扫保洁、绿
化管护等事务的鸳鸯园林工程公司。

在记者的争取下，拿到了该公司向两
江新区市政园林水利管护中心递交的编
号为“渝鸳鸯园林[2021]17号”的报告，名
为《关于白鹤咀生态园（即陡溪生态园）洪
水倒灌入户情况报告》。

报告内容显示，5月6日该公司接到
鸳鸯街道转来的投诉，5月7日上午组织
安全、绿化等科室及公园负责人协同街道
应急办、社区等相关部门现场查看，5月8
日即向上级提交了报告。

当看到这份带有公章的报告复印件
落款日期为5月8日时，业主才真正相信
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就已经开始全面行动。

当时勘查结果显示，暴雨后陡溪生态
园的雨水汇聚成洪水，倒灌进地势更低的
小区，但并不构成地质灾害险情。

据此该公司还提供了一整套的《白鹤
咀生态园排洪分流水渠建设方案图》。根
据该方案，拟在山坡靠近小区一端建立
221.3米的水渠和一个28立方米的集水
池，拦截来自山坡上的雨水，最后通过水
渠将洪水导入附近肖家河段，彻底解决洪
水隐患。

“我们连听都没听过这套方案！要是
早知道是这么规划的，我们根本就不会这
么着急上火！”业主代表张庆激动地表示，
众多业主多方奔走那么久，“第一次听说
这个方案”。

该公司总经理李伦文随后也详细解
释，实际上方案早已通过，首次预算时大
约21万余元，但很快发现因现场轮式机
械难以进入，大量工作需要纯人力完成，
因此又需要增加一些预算，目前工程预算
已在审核之中。

“但我们考虑到汛期和小区业主实际
情况，决定特事特办，提前启动了工程。”

李伦文表示，最初他们专门邀请了南疆地
质队现场勘查，给出的专业评估是并非地
质灾害。

最后，在记者的多方协调下，鸳鸯街
道办相关负责人和该公司负责人一致表
示，所有工程最迟将会在今年8月底全部
完工。

8月8日中午，李伦文也再次前往工
程现场检查进度。下午5点左右，一场中
雨袭来，后转为十几分钟的暴雨，这场雨
历时约1小时。

“今天我们和邻居都在密切关注这场
雨，最后直到雨停，还没发现有山上的水
流冲到小区，基本都顺着排水渠流走了。”
逸翠庄园君玺小区业主代表张庆表示，虽
然工程尚未完全竣工，但开始起到了重要
的雨水分流作用。

沟通不畅引发政群信息不对称

本案是一起未成年人为直接侵权人所引
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涉未成年人仅2岁
半，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未成年人对外
侵权，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应由未成年人监
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此外，机动车所有人对自己所有的机动车
具有管理责任，本案中，邓某将电动车停放在
人行道上，没有停放在正确的位置，且未将车
钥匙拔出，导致2岁半的未成年人擅自启动，撞
坏他人电动车，没有尽到自己的管理责任，故
和实际侵权人小明构成共同侵权，应根据双方
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记者手记

▲暴雨时山坡上形成的水流冲进逸翠庄园君玺小区业主家
后院。（视频截图）

（视频截图由相关业主提供）

身边的民法典记者帮你问


